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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單摺 

 印  鑑 /戶 名

代表人/
基本

資料/
掛失

變更申請書                                                                              

□1.※茲因喪失在瑞興銀行所開立之存單/摺，掛失止付暨補領申請      【手續費：100 元/次】 
□存摺【聯行可依程序辦理並收文，免將申請書正本轉寄開戶行】【 204 0 - 6】 (連 動 70 4 3 - 1 6 )  【 20 33 - 1】 =>【 85 1 3 - 1 6】  

□黃金存摺/□存單，【限原開戶行辦理】，請予掛失止付之登記(明細如下所列)，並同時辦理補發。     

存款帳號/存單號碼 餘額/金額/g 存款帳號/存單號碼 餘額/金額/g 左列帳號之新存摺/存單具領無誤 
 

 
 

 

(親簽加蓋原留印鑑) 

 
 

 

 

 

 

    

    

□2. ※茲辦理瑞興銀行所開立下列存款帳戶之印鑑/戶名變更               【手續費：100 元/次】 

□ 帳戶印鑑變更 □印鑑掛失(未提示舊印鑑者) 或 □更換印鑑(有提示舊印鑑) 

並填具新印鑑卡，自申請日起以新印鑑為憑，原留存之舊
印鑑卡註銷。 

 

戶名 7001-2【2040-5】(連動 7043-16) 印鑑覆核【2033-0】解除【2040-5】【8513-15】 

□ 個人戶戶名暨印鑑變更+＠ 

□ 企業戶戶名暨印鑑變更(+＠實質受益人) 

□ 企業戶更換代表人暨印鑑變更(+＠實質受益人) 

□ 企業戶代表人姓名暨印鑑變更(+＠實質受益人) 

□3.※暫禁交易：帳號：                          □申請暫禁交易   

□解除暫禁交易，恢復交易原因：                                                 

□4.基本資料變更：茲變更在瑞興銀行所開立存款帳戶下列資料(戶籍、國籍或統編異動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新戶籍/註冊地址                                                

□通訊/營業地址(適用非自然人)，新通訊/營業地址(適用非自然人)：□解除 □新增□異動：   解除地址時不需填寫此  

□電話(M)                    (H)                  (O)                  。 

□Email/電子對帳單 (申請電子對帳單者，請列印 BBA-219-05 電子銀行業務約定事項提供客戶收執) 

□申請/電子對帳單 Email                                 (須進行 mail 驗證及回覆始可啟用) □取消電子對帳單 

□變更 Email                                          (須進行 mail 驗證及回覆始可啟用) 

□出生年月日 

□設立日期：         

□職業/行業：□職業(適用自然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業(適用非自然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籍：□本國人 / □外國人-國籍_____________________  

□變更開戶目的：□儲蓄□薪轉□信託業務□貸款需要□投資□資金調撥□消費需求□證券戶□其他       (AML 防洗系統) 

□統一編號:原統一編號                            ，新統一編號：                (風評申辦) 

帳  號 1. 2. 3. 4. 

新戶名（新代表人） 

 

舊戶名（舊代表人） 

新

印

鑑

樣

式 

 

 

 

 

 

                             

 

上列印鑑共        式憑        式有效   

舊

印

鑑

樣

式 

 

 

 

 

 

 

(未提供請劃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瑞興          收字第             號 

judy-h
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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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顧客 KYC 

1.職業別：+＠ 
(請先至風險評估系統辦理評估) 
□全/兼職工作 
□01 退休 
□02 家管 
□03 學生(含學齡前) 
□04 待業/無業 

2.全/兼職工作 職業別： 
 □05 農牧漁礦業  □06 營造建築業  □07 軍公教及國營事業 
 □08 金融機構    □09 醫療服務業  □10 資訊業  
 □11 學校教師(含行政人員)  □12KTV/酒店/酒廊  
 □13 博奕/電玩遊戲場業 □14 中古車商/當舖 □15 珠寶銀樓業 
 □16 不動產經紀人/仲介業 □17 地政士 □18 記帳士及報稅代理人 

□19 公證人 □20 律師 □21 會計師 □22 軍火商 □99 其他                  
 □23 虛擬資產服務之人員 □24 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人員 

3.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4.畢業國小： 
 
          國小 

5.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6.年收入：  

  □未達 50 萬元 □50 萬元(含)–99 萬 □100 萬元(含)–299 萬元 

  □300 萬元(含)–499 萬元  □500 萬元(含)以上 

7.主要收入來源：  

 □薪資  □營業收入  □租金收入 

 □退休金或保險年金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8.客戶來源： 

  □媒體網路 □地緣便利  □放款  

  □財管 □客戶/親友介紹 □專案 □其他______________ 

9.未來資金需求： 

 □購屋自備款 □一般投資理財  □子女教育基金 

 □購車 □自行創業 □退休計畫 □其他__________ 

 

一、茲向瑞興銀行辦理上列勾選事項之申請、變更，除檢附依法核准之相關證明文件並同意遵照瑞興銀行相關之業務規定辦理。 

二、申請人（含非個人戶之代表人、負責人）同意瑞興銀行及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在合於其營業登記項目或法令章程

所定業務需要使用者，得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資料。 

三、申請人辦理印鑑（戶名）更換前，以舊印鑑（戶名）所簽蓋之各項契約、單據仍繼續有效。 

四、支存非個人戶變更代表人者，需查詢公司票信、負責人票信，並遞送票交所及於2個月內辦理實地查核(每次變更均須辦理)。 

五、辦理變更戶籍/註冊地址、通訊/營業地址、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時，將同步更新申請人留存於本行基金(海外債)系

統之客戶基本資料。 

六、申請人如為不實之申請，而致關係人蒙受損害時，其一切責任皆由申請人負責，與瑞興銀行無涉。 

本人確已明瞭電子帳單服務約定條款，已收執本電子銀行業務約定事項乙份，並聲明如下：申請人確認本約定事項有關電子帳

單服務約定條款業經申請人於合理期間（審閱期至少五日）審閱，且經瑞興銀行行員說明重要條款及內容後，已充分瞭解本約

定條款內容及相關風險，並同意遵守本約定條款各項約定。 

 

此 致     瑞興銀行 

 

註：【有※項者】應填寫「身分確認檢核表」【有@項者】須執行內網｢客戶洗錢風險評估系統｣， 

並送作業主管核章確認，並與本變更申請書裝訂備查。 

 

 
 
受理行 
(適用辦
理第 3、

4、5項
次) 

主
管  經

辦  驗
印  身分 

核對 
 

 
 
開
戶
行 

主
管  經

辦  身分 
核對 

 

收件日期： 
 
電話通知日期/時/分： 
 
對方受理者： 

電話通知日期/時/分： 
 
對方受理者： 

項次 3.暫禁交易 4.基本資料變更(不含戶名變更) 5.顧客 KYC，依代轉件程序辦理，申請書由原開戶行收文。 

 


